
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民事判決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家繼訴字第122號

原      告  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黃男州  

代  理  人  李香穎  

訴訟代理人  李正良律師

被      告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高雄市榮民服務處即張

            明達之遺產管理人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劉雅魁  

訴訟代理人  郭倍宏  

            胡智詠  

            孫育康  

            蔡國閔  

被      告  A09  

0000000000000000

            A10  

0000000000000000

被代位人即

受告知  人  A11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代位分割遺產事件，經臺灣高雄地方法院以11

3年度雄補字第661號裁定移送前來，本院於民國115年3月25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與被代位人Ａ１１就被繼承人Ａ０１所遺如附表一所示之遺

產，其分割方法如附表一「分割方法」欄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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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四分之一，其餘由被告各按附表二所示應繼

分比例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本件被告Ａ０９、Ａ１０經合法通知，均未於本院最後言詞

辯論期日到場，且核無家事事件法第51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

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

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原告係被代位人Ａ１１之債權人，對Ａ１１有新

臺幣（下同）32萬5,651元之債權及利息，並取得臺灣高雄

地方法院（下稱高雄地院）核發之106年司執字第108530號

債權憑證在案。被繼承人Ａ０１於民國99年7月17日死亡，

遺有附表一所示遺產（下稱系爭遺產），其繼承人為Ａ１

１、被告Ａ０９、Ａ１０及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高雄

市榮民服務處（下稱高雄榮服處，原繼承人Ａ０２於107年1

月9日死亡，經本院裁定選任被告高雄榮服處擔任Ａ０２之

遺產管理人），其等應繼分比例各如附表二所示。嗣系爭遺

產中如附表一編號1至8所示不動產部分已完成繼承登記，惟

Ａ１１現已陷於無資力，且無其他財產可供清償，系爭遺產

查無不能分割之情形，Ａ１１怠於請求分割遺產，致使原告

無法實現債權，原告為保全債權，爰依民法第242條、第116

4條規定，代位Ａ１１訴請分割系爭遺產等語。並聲明：如

主文第1項所示。

二、被告部分：

　㈠被告高雄榮服處答辯略以：對系爭遺產分割方式沒有意見等

語。

　㈡被告Ａ０９、Ａ１０均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

場，亦未提出書狀為聲明或陳述。

三、本院之判斷：

　㈠經查，原告主張Ａ１１尚積欠其32萬5,651元及利息未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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償，而Ａ１１之父即被繼承人Ａ０１死亡後遺有系爭遺產，

Ａ１１、被告Ａ０９、Ａ１０及高雄榮服處（原繼承人Ａ０

２於107年1月9日死亡，經本院裁定選任被告高雄榮服處擔

任Ａ０２之遺產管理人），被繼承人Ａ０１之繼承人已分別

於105年12月16日、111年12月2日、115年3月24日就附表一

編號1至8所示不動產完成公同共有之繼承登記，應繼分比例

則如附表二所示，而系爭遺產無不能分割之情形，且就系爭

遺產亦無不能分割之約定，然迄今未能達成分割協議等情，

業據原告提出高雄地院106年司執字第108530號債權憑證、

繼續執行紀錄表、高雄市地籍異動索引、土地登記第二類謄

本、戶籍謄本、股份有限公司變更登記表、系爭遺產土地登

記第一類謄本在卷可參（高雄地院113年度補字第661號卷第

13至39頁、本院卷二第5至349頁），並有戶籍資料、本院10

8年度司繼字第5608號、111年度司家催字第230號民事裁

定、高雄○○○○○○○○113年9月5日高市鳳戶字第11370

631700號函及檢附戶籍資料、財政部高雄國稅局113年9月5

日財高國稅徵資字第1132110714號函及被繼承人之遺產稅逾

核課期間案件證明書、財政部高雄國稅局鳳山分局113年9月

9日財高國稅鳳營字第1131045396號函及被繼承人之遺產稅

免稅證明書、土地建物查詢資料及高雄地院103年度訴字第9

49號民事判決等件附卷足佐（本院卷一第33至41、43至48、

67至71、73至75、77至83頁、本院卷三第111至115、117至1

66、253至331、341至486頁），堪認原告上開主張為真。

　㈡債務人怠於行使其權利時，債權人因保全債權，得以自己之

名義，行使其權利，民法第242條前段定有明文。又代位權

係債權人代行債務人之權利，代行者與被代行者之間，必須

有債權債務關係之存在，否則即無行使代位權之可言，並以

債權人如不代位行使債務人之權利，其債權即有不能受完全

滿足清償之虞而有保全債權之必要始得為之。倘債之標的與

債務人之資力有關，如金錢之債，其債務人應就債務之履行

負無限責任時，代位權之行使自以債務人陷於無資力或資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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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為要件（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301號判決參照）。

又繼承人有數人時，在分割遺產前，各繼承人對於遺產全部

為公同共有。繼承人得隨時請求分割遺產。但法律另有規定

或契約另有訂定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151條、第1164條亦

分別明定。查Ａ１１因積欠原告前開債務尚未清償，且其名

下財產除公同共有之系爭遺產及現值5,000元之房屋1間外，

已無其他財產足敷清償原告債權而陷於無資力（本院卷三第

77至87頁Ａ１１之税務T-Road資訊連結作業查詢結果），又

Ａ１１與被告Ａ０９、Ａ１０及高雄榮服處於被繼承人Ａ０

１死亡後共同繼承系爭遺產，而系爭遺產查無不能分割情

事，且全體繼承人亦未達成分割協議等節，有如前述，則原

告主張Ａ１１怠於行使遺產分割請求權致原告無法執行受

償，應屬有據，為保全其債權，本件原告代位Ａ１１提起本

件訴訟，請求判決分割系爭遺產，自無不合。

　㈢又共有物之分割，依共有人協定之方法行之；分割之方法不

能協議決定，或於協議決定後因消滅時效完成經共有人拒絕

履行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命為下列之分配：一

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但各共有人均受原物之分配顯有困

難者，得將原物分配於部分共有人。二原物分配顯有困難

時，得變賣共有物，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或以原物之一

部分分配於各共有人，他部分變賣，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

人；以原物為分配時，如共有人中有未受分配，或不能按其

應有部分受分配者，得以金錢補償之，民法第824條第1項、

第2項、第3項分別明定。而分割之方法，固可由法院自由裁

量，不受共有人主張之拘束，但仍應斟酌當事人之聲明，共

有物之性質、經濟效用及全體共有人利益等，公平裁量。關

於系爭遺產之分割方法，原告主張Ａ１１及被告Ａ０９、Ａ

１０及高雄榮服處應就被繼承人Ａ０１所遺如附表一所示遺

產，依分割方法欄所示方法分割一節，經被告高雄榮服處到

庭表示沒有意見（本院卷四第23頁），而其餘被告則迄未提

出任何方案或意見，從而，本院認原告主張之分割方法尚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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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適當，亦不損害債務人權利，應予准許。　

四、綜上所述，原告本於債權人之地位，依民法第242條、第116

4條規定，請求本院准許其代位Ａ１１分割系爭遺產，為有

理由，應予准許，爰判決如主文第1項所示。　　

五、末因共有物分割、經界或其他性質上類似之事件涉訟，由敗

訴當事人負擔訴訟費用顯失公平者，法院得酌量情形，命勝

訴之當事人負擔其一部，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定有明文。

本件原告代位Ａ１１請求分割遺產，兩造互蒙其利，如僅由

敗訴之被告負擔，顯失公平，本件訴訟費用應由原告依附表

二編號4所示Ａ１１之應繼分比例負擔，餘由被告Ａ０９、

Ａ１０及高雄榮服處各按其等應繼分比例分擔，始為公平，

併此敘明。　　

六、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

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第85條第1項但書、第385條第1項前

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8　　日

　　　　　　　　　家事第三庭　法　官　陳奕帆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

明上訴理由（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

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8 　　日

　　　　　　　　　　　　　　　書記官　張淑美

 

附表一：被繼承人Ａ０１之遺產

編號 種類 遺產項目 分割方法

1 土地 高雄市○○區○○段○○○○段000

○0地號（面積248平方公尺；權利

範圍：1/4）

按附表二所示之應繼

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

有。

2 土地 高雄市○○區○○段0000地號（面

積681平方公尺；權利範圍：1430/0

000000 ）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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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土地 高雄市○○區○○段0000○0地號

（面積114平方公尺；權利範圍：1/

80）

同上

4 土地 高雄市○○區○○段0000地號（面

積108平方公尺；權利範圍：1/80）

同上

5 土地 高雄市○○區○○段000地號（面積

91平方公尺；權利範圍：1/80）

同上

6 土地 高雄市○○區○○段000地號（面積

7,311平方公尺；權利範圍：1/80）

同上

7 土地 高雄市○○區○○段000地號（面積

80平方公尺；權利範圍：1/80）

同上

8 土地 高雄市○○區○○段000地號（面積

28平方公尺；權利範圍：1/80）

同上

9 存款 鳳山三民路郵局1萬3,415元 按附表二所示應繼分

比例分配。

10 存款 鳳山區農會5萬5,661元   同上

11 投資 裕隆汽車製造股份有限公司（309

股）

以變賣方式分割，所

得價金按附表二所示

應繼分比例分配。

12 投資 陽明海運股份有限公司（7股） 同上

13 投資 和益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71

股）

同上

14 投資 金寶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82

股）

同上

15 投資 大魯閣纖維股份有限公司（172股） 同上

16 投資 台灣農林股份有限公司（19股） 同上

17 投資 佳能企業股份有限公司（156股

）

同上

18 投資 興富發建設股份有限公司（316股） 同上

19 投資 兆赫電子股份有限公司（180股） 同上

20 投資 日勝生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116

股）

同上

21 投資 明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8股）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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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投資 美吾華股份有限公司（25股） 同上

23 投資 勝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0股

）

同上

24 投資 京元電子股份有限公司（973股

）

同上

25 投資 希華晶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37

股）

同上

26 投資 創見資訊股份有限公司（9股） 同上

27 投資 中國鋼鐵股份有限公司（108股

）

同上

28 投資 揚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30股） 同上

29 投資 億光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173

股）

同上

30 投資 李長榮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54

股）

同上

31 投資 神達電腦股份有限公司（254股） 同上

32 投資 矽品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316

股）

同上

33 投資 正新橡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116

股）

同上

34 投資 泰山企業股份有限公司（164股） 同上

35 投資 楠梓電子股份有限公司（142

股）　　　　　　　　　　 

同上

36 投資 日月光半導體製造股份有限公司（2

9股）

同上

37 投資 晶元光電股份有限公司（38股） 同上

38 投資 聯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44股） 同上

39 投資 仕欽科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115

股）

同上

40 投資 台光電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138

股）

同上

41 投資 源益農畜企業股份有限公司（511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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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

42 投資 三富（500股）　  同上

43 投資 大洋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40

股）

同上

44 投資 台橡股份有限公司（759股） 同上

45 投資 台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11股） 同上

46 投資 東訊股份有限公司（506股） 同上

47 投資 廣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41股） 同上

48 投資 友達光電股份有限公司（30股） 同上

49 投資 寶祥實業建設股份有限公司（730

股）

同上

50 投資 皇昌營造股份有限公司（102股

）

同上

51 投資 欣興電子股份有限公司（109股

）

同上

52 投資 訊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61股） 同上

53 債權 對張○紀之8萬9,842元  按附表二所示應繼分

比例分配。

54 債權 對張○瑞之3萬3,690元　  同上

55 債權 對張○福之3萬3,690元 同上

56 債權 對張○長之3萬3,690元 同上

57 債權 對張○財之3萬3,690元 同上

58 債權 對張○征之1萬9,083元 同上

59 債權 對張○華之9,541元　  同上

60 債權 對劉○之2,196元 同上

61 債權 對劉張○玉之8,785元  同上

62 債權 對張○貞之1萬4,409元 同上

63 債權 對張○吉之1萬4,409元 同上

64 債權 對張陳○雪之1萬4,409元 同上

65 債權 對張○雄之4,390元  同上

66 債權 對張○輝之4,390元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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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債權 對張○桂之2萬350元   同上

68 債權 對張○雄之1萬3,569元  同上

69 債權 對黃○葏之1萬2,719元 同上

70 債權 對張○銘之1萬2,719元 同上

71 債權 對張○誠之6,359元　  同上

72 債權 對張○逞之6,359元   同上

73 債權 對張○偉之1萬2,719元 同上

74 債權 對張○忠之15萬4,406元  同上

75 債權 對張○田之8萬7,552元  同上

76 債權 對張○上之6,734元 同上

77 債權 對張○瑞之1萬580元　  同上

78 債權 對吳張○娥之7,694元　  同上

79 債權 對張○琴之6萬1,324元   同上

80 債權 對張○進之6萬5,415元 同上

81 債權 對張○壹之1萬1,545元　  同上

82 債權 對張○春之1萬1,545元  同上

83 債權 對張○鉛之1萬1,545元  同上

84 債權 對張○禎之2萬1,830元 同上

85 債權 對張○生之2萬1,830元 同上

86 債權 對張○承之1萬9,103元 同上

87 債權 對張○坤之8萬2,953元  同上

88 債權 對張○惠之6萬1,455元  同上

89 債權 對張○靜之4萬165元　  同上

90 債權 對張○瑋之2萬82元  同上

91 債權 對張○婷之2萬82元  同上

92 債權 對張○勳之2萬82元  同上

93 債權 對邱○貞之5,019元 同上

94 債權 對張○恩之5,019元 同上

95 債權 對張○群之5,019元 同上

96 債權 對張○涵之5,019元 同上

97 債權 對張○郎之27萬9,979.31元 同上

01

(續上頁)

第九頁



附表二：

98 債權 對張○芬之1,690元　  同上

99 債權 對張○蘭之1,690元  同上

100 債權 對張○琴之1,690元  同上

101 債權 對江張○珠之1,690元   同上

編號 姓名 應繼分比例

1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高雄市榮

民服務處（即Ａ０２之遺產管理人）

1/4

2 Ａ０９ 1/4

3 Ａ１０ 1/4

4 Ａ１１（被代位人） 1/4

01

02

03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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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家繼訴字第122號
原      告  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男州  
代  理  人  李香穎  
訴訟代理人  李正良律師
被      告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高雄市榮民服務處即張
            明達之遺產管理人


法定代理人  劉雅魁  
訴訟代理人  郭倍宏  
            胡智詠  
            孫育康  
            蔡國閔  
被      告  A09  


            A10  


被代位人即
受告知  人  A11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代位分割遺產事件，經臺灣高雄地方法院以113年度雄補字第661號裁定移送前來，本院於民國115年3月2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與被代位人Ａ１１就被繼承人Ａ０１所遺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其分割方法如附表一「分割方法」欄所示。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四分之一，其餘由被告各按附表二所示應繼分比例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本件被告Ａ０９、Ａ１０經合法通知，均未於本院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且核無家事事件法第51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原告係被代位人Ａ１１之債權人，對Ａ１１有新臺幣（下同）32萬5,651元之債權及利息，並取得臺灣高雄地方法院（下稱高雄地院）核發之106年司執字第108530號債權憑證在案。被繼承人Ａ０１於民國99年7月17日死亡，遺有附表一所示遺產（下稱系爭遺產），其繼承人為Ａ１１、被告Ａ０９、Ａ１０及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高雄市榮民服務處（下稱高雄榮服處，原繼承人Ａ０２於107年1月9日死亡，經本院裁定選任被告高雄榮服處擔任Ａ０２之遺產管理人），其等應繼分比例各如附表二所示。嗣系爭遺產中如附表一編號1至8所示不動產部分已完成繼承登記，惟Ａ１１現已陷於無資力，且無其他財產可供清償，系爭遺產查無不能分割之情形，Ａ１１怠於請求分割遺產，致使原告無法實現債權，原告為保全債權，爰依民法第242條、第1164條規定，代位Ａ１１訴請分割系爭遺產等語。並聲明：如主文第1項所示。
二、被告部分：
　㈠被告高雄榮服處答辯略以：對系爭遺產分割方式沒有意見等語。
　㈡被告Ａ０９、Ａ１０均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為聲明或陳述。
三、本院之判斷：
　㈠經查，原告主張Ａ１１尚積欠其32萬5,651元及利息未清償，而Ａ１１之父即被繼承人Ａ０１死亡後遺有系爭遺產，Ａ１１、被告Ａ０９、Ａ１０及高雄榮服處（原繼承人Ａ０２於107年1月9日死亡，經本院裁定選任被告高雄榮服處擔任Ａ０２之遺產管理人），被繼承人Ａ０１之繼承人已分別於105年12月16日、111年12月2日、115年3月24日就附表一編號1至8所示不動產完成公同共有之繼承登記，應繼分比例則如附表二所示，而系爭遺產無不能分割之情形，且就系爭遺產亦無不能分割之約定，然迄今未能達成分割協議等情，業據原告提出高雄地院106年司執字第108530號債權憑證、繼續執行紀錄表、高雄市地籍異動索引、土地登記第二類謄本、戶籍謄本、股份有限公司變更登記表、系爭遺產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在卷可參（高雄地院113年度補字第661號卷第13至39頁、本院卷二第5至349頁），並有戶籍資料、本院108年度司繼字第5608號、111年度司家催字第230號民事裁定、高雄○○○○○○○○113年9月5日高市鳳戶字第11370631700號函及檢附戶籍資料、財政部高雄國稅局113年9月5日財高國稅徵資字第1132110714號函及被繼承人之遺產稅逾核課期間案件證明書、財政部高雄國稅局鳳山分局113年9月9日財高國稅鳳營字第1131045396號函及被繼承人之遺產稅免稅證明書、土地建物查詢資料及高雄地院103年度訴字第949號民事判決等件附卷足佐（本院卷一第33至41、43至48、67至71、73至75、77至83頁、本院卷三第111至115、117至166、253至331、341至486頁），堪認原告上開主張為真。
　㈡債務人怠於行使其權利時，債權人因保全債權，得以自己之名義，行使其權利，民法第242條前段定有明文。又代位權係債權人代行債務人之權利，代行者與被代行者之間，必須有債權債務關係之存在，否則即無行使代位權之可言，並以債權人如不代位行使債務人之權利，其債權即有不能受完全滿足清償之虞而有保全債權之必要始得為之。倘債之標的與債務人之資力有關，如金錢之債，其債務人應就債務之履行負無限責任時，代位權之行使自以債務人陷於無資力或資力不足為要件（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301號判決參照）。又繼承人有數人時，在分割遺產前，各繼承人對於遺產全部為公同共有。繼承人得隨時請求分割遺產。但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151條、第1164條亦分別明定。查Ａ１１因積欠原告前開債務尚未清償，且其名下財產除公同共有之系爭遺產及現值5,000元之房屋1間外，已無其他財產足敷清償原告債權而陷於無資力（本院卷三第77至87頁Ａ１１之税務T-Road資訊連結作業查詢結果），又Ａ１１與被告Ａ０９、Ａ１０及高雄榮服處於被繼承人Ａ０１死亡後共同繼承系爭遺產，而系爭遺產查無不能分割情事，且全體繼承人亦未達成分割協議等節，有如前述，則原告主張Ａ１１怠於行使遺產分割請求權致原告無法執行受償，應屬有據，為保全其債權，本件原告代位Ａ１１提起本件訴訟，請求判決分割系爭遺產，自無不合。
　㈢又共有物之分割，依共有人協定之方法行之；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或於協議決定後因消滅時效完成經共有人拒絕履行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命為下列之分配：一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但各共有人均受原物之分配顯有困難者，得將原物分配於部分共有人。二原物分配顯有困難時，得變賣共有物，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或以原物之一部分分配於各共有人，他部分變賣，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以原物為分配時，如共有人中有未受分配，或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者，得以金錢補償之，民法第824條第1項、第2項、第3項分別明定。而分割之方法，固可由法院自由裁量，不受共有人主張之拘束，但仍應斟酌當事人之聲明，共有物之性質、經濟效用及全體共有人利益等，公平裁量。關於系爭遺產之分割方法，原告主張Ａ１１及被告Ａ０９、Ａ１０及高雄榮服處應就被繼承人Ａ０１所遺如附表一所示遺產，依分割方法欄所示方法分割一節，經被告高雄榮服處到庭表示沒有意見（本院卷四第23頁），而其餘被告則迄未提出任何方案或意見，從而，本院認原告主張之分割方法尚屬公平適當，亦不損害債務人權利，應予准許。　
四、綜上所述，原告本於債權人之地位，依民法第242條、第1164條規定，請求本院准許其代位Ａ１１分割系爭遺產，為有理由，應予准許，爰判決如主文第1項所示。　　
五、末因共有物分割、經界或其他性質上類似之事件涉訟，由敗訴當事人負擔訴訟費用顯失公平者，法院得酌量情形，命勝訴之當事人負擔其一部，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定有明文。本件原告代位Ａ１１請求分割遺產，兩造互蒙其利，如僅由敗訴之被告負擔，顯失公平，本件訴訟費用應由原告依附表二編號4所示Ａ１１之應繼分比例負擔，餘由被告Ａ０９、Ａ１０及高雄榮服處各按其等應繼分比例分擔，始為公平，併此敘明。　　
六、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第85條第1項但書、第385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8　　日
　　　　　　　　　家事第三庭　法　官　陳奕帆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8 　　日
　　　　　　　　　　　　　　　書記官　張淑美
 
附表一：被繼承人Ａ０１之遺產
		編號

		種類

		遺產項目

		分割方法



		1

		土地

		高雄市○○區○○段○○○○段000○0地號（面積248平方公尺；權利範圍：1/4）

		按附表二所示之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



		2

		土地

		高雄市○○區○○段0000地號（面積681平方公尺；權利範圍：1430/0000000 ）

		同上



		3

		土地

		高雄市○○區○○段0000○0地號（面積114平方公尺；權利範圍：1/80）

		同上



		4

		土地

		高雄市○○區○○段0000地號（面積108平方公尺；權利範圍：1/80）

		同上



		5

		土地

		高雄市○○區○○段000地號（面積91平方公尺；權利範圍：1/80）

		同上



		6

		土地

		高雄市○○區○○段000地號（面積7,311平方公尺；權利範圍：1/80）

		同上



		7

		土地

		高雄市○○區○○段000地號（面積80平方公尺；權利範圍：1/80）

		同上



		8

		土地

		高雄市○○區○○段000地號（面積28平方公尺；權利範圍：1/80）

		同上



		9

		存款

		鳳山三民路郵局1萬3,415元

		按附表二所示應繼分比例分配。



		10

		存款

		鳳山區農會5萬5,661元  

		同上



		11

		投資

		裕隆汽車製造股份有限公司（309股）

		以變賣方式分割，所得價金按附表二所示應繼分比例分配。



		12

		投資

		陽明海運股份有限公司（7股）

		同上



		13

		投資

		和益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71股）

		同上



		14

		投資

		金寶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82股）

		同上



		15

		投資

		大魯閣纖維股份有限公司（172股）

		同上



		16

		投資

		台灣農林股份有限公司（19股）

		同上



		17

		投資

		佳能企業股份有限公司（156股
）

		同上



		18

		投資

		興富發建設股份有限公司（316股）

		同上



		19

		投資

		兆赫電子股份有限公司（180股）

		同上



		20

		投資

		日勝生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116股）

		同上



		21

		投資

		明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8股）

		同上



		22

		投資

		美吾華股份有限公司（25股）

		同上



		23

		投資

		勝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0股
）

		同上



		24

		投資

		京元電子股份有限公司（973股
）

		同上



		25

		投資

		希華晶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37股）

		同上



		26

		投資

		創見資訊股份有限公司（9股）

		同上



		27

		投資

		中國鋼鐵股份有限公司（108股
）

		同上



		28

		投資

		揚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30股）

		同上



		29

		投資

		億光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173股）

		同上



		30

		投資

		李長榮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54股）

		同上



		31

		投資

		神達電腦股份有限公司（254股）

		同上



		32

		投資

		矽品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316股）

		同上



		33

		投資

		正新橡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116股）

		同上



		34

		投資

		泰山企業股份有限公司（164股）

		同上



		35

		投資

		楠梓電子股份有限公司（142
股）　　　　　　　　　　 

		同上



		36

		投資

		日月光半導體製造股份有限公司（29股）

		同上



		37

		投資

		晶元光電股份有限公司（38股）

		同上



		38

		投資

		聯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44股）

		同上



		39

		投資

		仕欽科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115股）

		同上



		40

		投資

		台光電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138股）

		同上



		41

		投資

		源益農畜企業股份有限公司（511股）

		同上



		42

		投資

		三富（500股）　 

		同上



		43

		投資

		大洋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40股）

		同上



		44

		投資

		台橡股份有限公司（759股）

		同上



		45

		投資

		台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11股）

		同上



		46

		投資

		東訊股份有限公司（506股）

		同上



		47

		投資

		廣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41股）

		同上



		48

		投資

		友達光電股份有限公司（30股）

		同上



		49

		投資

		寶祥實業建設股份有限公司（730股）

		同上



		50

		投資

		皇昌營造股份有限公司（102股
）

		同上



		51

		投資

		欣興電子股份有限公司（109股
）

		同上



		52

		投資

		訊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61股）

		同上



		53

		債權

		對張○紀之8萬9,842元 

		按附表二所示應繼分比例分配。



		54

		債權

		對張○瑞之3萬3,690元　 

		同上



		55

		債權

		對張○福之3萬3,690元

		同上



		56

		債權

		對張○長之3萬3,690元

		同上



		57

		債權

		對張○財之3萬3,690元

		同上



		58

		債權

		對張○征之1萬9,083元

		同上



		59

		債權

		對張○華之9,541元　 

		同上



		60

		債權

		對劉○之2,196元

		同上



		61

		債權

		對劉張○玉之8,785元 

		同上



		62

		債權

		對張○貞之1萬4,409元

		同上



		63

		債權

		對張○吉之1萬4,409元

		同上



		64

		債權

		對張陳○雪之1萬4,409元

		同上



		65

		債權

		對張○雄之4,390元 

		同上



		66

		債權

		對張○輝之4,390元 

		同上



		67

		債權

		對張○桂之2萬350元  

		同上



		68

		債權

		對張○雄之1萬3,569元 

		同上



		69

		債權

		對黃○葏之1萬2,719元

		同上



		70

		債權

		對張○銘之1萬2,719元

		同上



		71

		債權

		對張○誠之6,359元　 

		同上



		72

		債權

		對張○逞之6,359元  

		同上



		73

		債權

		對張○偉之1萬2,719元

		同上



		74

		債權

		對張○忠之15萬4,406元 

		同上



		75

		債權

		對張○田之8萬7,552元 

		同上



		76

		債權

		對張○上之6,734元

		同上



		77

		債權

		對張○瑞之1萬580元　 

		同上



		78

		債權

		對吳張○娥之7,694元　 

		同上



		79

		債權

		對張○琴之6萬1,324元  

		同上



		80

		債權

		對張○進之6萬5,415元

		同上



		81

		債權

		對張○壹之1萬1,545元　 

		同上



		82

		債權

		對張○春之1萬1,545元 

		同上



		83

		債權

		對張○鉛之1萬1,545元 

		同上



		84

		債權

		對張○禎之2萬1,830元

		同上



		85

		債權

		對張○生之2萬1,830元

		同上



		86

		債權

		對張○承之1萬9,103元

		同上



		87

		債權

		對張○坤之8萬2,953元 

		同上



		88

		債權

		對張○惠之6萬1,455元 

		同上



		89

		債權

		對張○靜之4萬165元　 

		同上



		90

		債權

		對張○瑋之2萬82元 

		同上



		91

		債權

		對張○婷之2萬82元 

		同上



		92

		債權

		對張○勳之2萬82元 

		同上



		93

		債權

		對邱○貞之5,019元

		同上



		94

		債權

		對張○恩之5,019元

		同上



		95

		債權

		對張○群之5,019元

		同上



		96

		債權

		對張○涵之5,019元

		同上



		97

		債權

		對張○郎之27萬9,979.31元

		同上



		98

		債權

		對張○芬之1,690元　 

		同上



		99

		債權

		對張○蘭之1,690元 

		同上



		100

		債權

		對張○琴之1,690元 

		同上



		101

		債權

		對江張○珠之1,690元  

		同上







附表二：
		編號

		姓名

		應繼分比例



		1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高雄市榮民服務處（即Ａ０２之遺產管理人）

		1/4



		2

		Ａ０９

		1/4



		3

		Ａ１０

		1/4



		4

		Ａ１１（被代位人）

		1/4










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家繼訴字第122號

原      告  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男州  

代  理  人  李香穎  

訴訟代理人  李正良律師

被      告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高雄市榮民服務處即張

            明達之遺產管理人



法定代理人  劉雅魁  

訴訟代理人  郭倍宏  

            胡智詠  

            孫育康  

            蔡國閔  

被      告  A09  



            A10  



被代位人即

受告知  人  A11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代位分割遺產事件，經臺灣高雄地方法院以11

3年度雄補字第661號裁定移送前來，本院於民國115年3月25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與被代位人Ａ１１就被繼承人Ａ０１所遺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其

分割方法如附表一「分割方法」欄所示。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四分之一，其餘由被告各按附表二所示應繼

分比例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本件被告Ａ０９、Ａ１０經合法通知，均未於本院最後言詞辯論期

    日到場，且核無家事事件法第51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386條

    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原告係被代位人Ａ１１之債權人，對Ａ１１有新臺幣（

    下同）32萬5,651元之債權及利息，並取得臺灣高雄地方法

    院（下稱高雄地院）核發之106年司執字第108530號債權憑

    證在案。被繼承人Ａ０１於民國99年7月17日死亡，遺有附表一

    所示遺產（下稱系爭遺產），其繼承人為Ａ１１、被告Ａ０９、Ａ１

    ０及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高雄市榮民服務處（下稱高

    雄榮服處，原繼承人Ａ０２於107年1月9日死亡，經本院裁定選

    任被告高雄榮服處擔任Ａ０２之遺產管理人），其等應繼分比

    例各如附表二所示。嗣系爭遺產中如附表一編號1至8所示不

    動產部分已完成繼承登記，惟Ａ１１現已陷於無資力，且無其

    他財產可供清償，系爭遺產查無不能分割之情形，Ａ１１怠於

    請求分割遺產，致使原告無法實現債權，原告為保全債權，

    爰依民法第242條、第1164條規定，代位Ａ１１訴請分割系爭遺

    產等語。並聲明：如主文第1項所示。

二、被告部分：

　㈠被告高雄榮服處答辯略以：對系爭遺產分割方式沒有意見等

    語。

　㈡被告Ａ０９、Ａ１０均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

    提出書狀為聲明或陳述。

三、本院之判斷：

　㈠經查，原告主張Ａ１１尚積欠其32萬5,651元及利息未清償，而Ａ

    １１之父即被繼承人Ａ０１死亡後遺有系爭遺產，Ａ１１、被告Ａ０９

    、Ａ１０及高雄榮服處（原繼承人Ａ０２於107年1月9日死亡，經

    本院裁定選任被告高雄榮服處擔任Ａ０２之遺產管理人），被

    繼承人Ａ０１之繼承人已分別於105年12月16日、111年12月2日

    、115年3月24日就附表一編號1至8所示不動產完成公同共有

    之繼承登記，應繼分比例則如附表二所示，而系爭遺產無不

    能分割之情形，且就系爭遺產亦無不能分割之約定，然迄今

    未能達成分割協議等情，業據原告提出高雄地院106年司執

    字第108530號債權憑證、繼續執行紀錄表、高雄市地籍異動

    索引、土地登記第二類謄本、戶籍謄本、股份有限公司變更

    登記表、系爭遺產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在卷可參（高雄地院

    113年度補字第661號卷第13至39頁、本院卷二第5至349頁）

    ，並有戶籍資料、本院108年度司繼字第5608號、111年度司

    家催字第230號民事裁定、高雄○○○○○○○○113年9月5日高市鳳

    戶字第11370631700號函及檢附戶籍資料、財政部高雄國稅

    局113年9月5日財高國稅徵資字第1132110714號函及被繼承

    人之遺產稅逾核課期間案件證明書、財政部高雄國稅局鳳山

    分局113年9月9日財高國稅鳳營字第1131045396號函及被繼

    承人之遺產稅免稅證明書、土地建物查詢資料及高雄地院10

    3年度訴字第949號民事判決等件附卷足佐（本院卷一第33至

    41、43至48、67至71、73至75、77至83頁、本院卷三第111

    至115、117至166、253至331、341至486頁），堪認原告上

    開主張為真。

　㈡債務人怠於行使其權利時，債權人因保全債權，得以自己之

    名義，行使其權利，民法第242條前段定有明文。又代位權

    係債權人代行債務人之權利，代行者與被代行者之間，必須

    有債權債務關係之存在，否則即無行使代位權之可言，並以

    債權人如不代位行使債務人之權利，其債權即有不能受完全

    滿足清償之虞而有保全債權之必要始得為之。倘債之標的與

    債務人之資力有關，如金錢之債，其債務人應就債務之履行

    負無限責任時，代位權之行使自以債務人陷於無資力或資力

    不足為要件（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301號判決參照）。

    又繼承人有數人時，在分割遺產前，各繼承人對於遺產全部

    為公同共有。繼承人得隨時請求分割遺產。但法律另有規定

    或契約另有訂定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151條、第1164條亦

    分別明定。查Ａ１１因積欠原告前開債務尚未清償，且其名下

    財產除公同共有之系爭遺產及現值5,000元之房屋1間外，已

    無其他財產足敷清償原告債權而陷於無資力（本院卷三第77

    至87頁Ａ１１之税務T-Road資訊連結作業查詢結果），又Ａ１１與

    被告Ａ０９、Ａ１０及高雄榮服處於被繼承人Ａ０１死亡後共同繼承

    系爭遺產，而系爭遺產查無不能分割情事，且全體繼承人亦

    未達成分割協議等節，有如前述，則原告主張Ａ１１怠於行使

    遺產分割請求權致原告無法執行受償，應屬有據，為保全其

    債權，本件原告代位Ａ１１提起本件訴訟，請求判決分割系爭

    遺產，自無不合。

　㈢又共有物之分割，依共有人協定之方法行之；分割之方法不

    能協議決定，或於協議決定後因消滅時效完成經共有人拒絕

    履行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命為下列之分配：一

    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但各共有人均受原物之分配顯有困

    難者，得將原物分配於部分共有人。二原物分配顯有困難時

    ，得變賣共有物，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或以原物之一部

    分分配於各共有人，他部分變賣，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

    以原物為分配時，如共有人中有未受分配，或不能按其應有

    部分受分配者，得以金錢補償之，民法第824條第1項、第2

    項、第3項分別明定。而分割之方法，固可由法院自由裁量

    ，不受共有人主張之拘束，但仍應斟酌當事人之聲明，共有

    物之性質、經濟效用及全體共有人利益等，公平裁量。關於

    系爭遺產之分割方法，原告主張Ａ１１及被告Ａ０９、Ａ１０及高雄

    榮服處應就被繼承人Ａ０１所遺如附表一所示遺產，依分割方

    法欄所示方法分割一節，經被告高雄榮服處到庭表示沒有意

    見（本院卷四第23頁），而其餘被告則迄未提出任何方案或

    意見，從而，本院認原告主張之分割方法尚屬公平適當，亦

    不損害債務人權利，應予准許。　

四、綜上所述，原告本於債權人之地位，依民法第242條、第116

    4條規定，請求本院准許其代位Ａ１１分割系爭遺產，為有理由

    ，應予准許，爰判決如主文第1項所示。　　

五、末因共有物分割、經界或其他性質上類似之事件涉訟，由敗

    訴當事人負擔訴訟費用顯失公平者，法院得酌量情形，命勝

    訴之當事人負擔其一部，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定有明文。

    本件原告代位Ａ１１請求分割遺產，兩造互蒙其利，如僅由敗

    訴之被告負擔，顯失公平，本件訴訟費用應由原告依附表二

    編號4所示Ａ１１之應繼分比例負擔，餘由被告Ａ０９、Ａ１０及高雄

    榮服處各按其等應繼分比例分擔，始為公平，併此敘明。　

    　

六、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

    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第85條第1項但書、第385條第1項前

    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8　　日

　　　　　　　　　家事第三庭　法　官　陳奕帆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

明上訴理由（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

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8 　　日

　　　　　　　　　　　　　　　書記官　張淑美

 

附表一：被繼承人Ａ０１之遺產

編號 種類 遺產項目 分割方法 1 土地 高雄市○○區○○段○○○○段000○0地號（面積248平方公尺；權利範圍：1/4） 按附表二所示之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 2 土地 高雄市○○區○○段0000地號（面積681平方公尺；權利範圍：1430/0000000 ） 同上 3 土地 高雄市○○區○○段0000○0地號（面積114平方公尺；權利範圍：1/80） 同上 4 土地 高雄市○○區○○段0000地號（面積108平方公尺；權利範圍：1/80） 同上 5 土地 高雄市○○區○○段000地號（面積91平方公尺；權利範圍：1/80） 同上 6 土地 高雄市○○區○○段000地號（面積7,311平方公尺；權利範圍：1/80） 同上 7 土地 高雄市○○區○○段000地號（面積80平方公尺；權利範圍：1/80） 同上 8 土地 高雄市○○區○○段000地號（面積28平方公尺；權利範圍：1/80） 同上 9 存款 鳳山三民路郵局1萬3,415元 按附表二所示應繼分比例分配。 10 存款 鳳山區農會5萬5,661元   同上 11 投資 裕隆汽車製造股份有限公司（309股） 以變賣方式分割，所得價金按附表二所示應繼分比例分配。 12 投資 陽明海運股份有限公司（7股） 同上 13 投資 和益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71股） 同上 14 投資 金寶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82股） 同上 15 投資 大魯閣纖維股份有限公司（172股） 同上 16 投資 台灣農林股份有限公司（19股） 同上 17 投資 佳能企業股份有限公司（156股 ） 同上 18 投資 興富發建設股份有限公司（316股） 同上 19 投資 兆赫電子股份有限公司（180股） 同上 20 投資 日勝生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116股） 同上 21 投資 明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8股） 同上 22 投資 美吾華股份有限公司（25股） 同上 23 投資 勝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0股 ） 同上 24 投資 京元電子股份有限公司（973股 ） 同上 25 投資 希華晶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37股） 同上 26 投資 創見資訊股份有限公司（9股） 同上 27 投資 中國鋼鐵股份有限公司（108股 ） 同上 28 投資 揚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30股） 同上 29 投資 億光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173股） 同上 30 投資 李長榮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54股） 同上 31 投資 神達電腦股份有限公司（254股） 同上 32 投資 矽品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316股） 同上 33 投資 正新橡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116股） 同上 34 投資 泰山企業股份有限公司（164股） 同上 35 投資 楠梓電子股份有限公司（142 股）　　　　　　　　　　  同上 36 投資 日月光半導體製造股份有限公司（29股） 同上 37 投資 晶元光電股份有限公司（38股） 同上 38 投資 聯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44股） 同上 39 投資 仕欽科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115股） 同上 40 投資 台光電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138股） 同上 41 投資 源益農畜企業股份有限公司（511股） 同上 42 投資 三富（500股）　  同上 43 投資 大洋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40股） 同上 44 投資 台橡股份有限公司（759股） 同上 45 投資 台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11股） 同上 46 投資 東訊股份有限公司（506股） 同上 47 投資 廣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41股） 同上 48 投資 友達光電股份有限公司（30股） 同上 49 投資 寶祥實業建設股份有限公司（730股） 同上 50 投資 皇昌營造股份有限公司（102股 ） 同上 51 投資 欣興電子股份有限公司（109股 ） 同上 52 投資 訊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61股） 同上 53 債權 對張○紀之8萬9,842元  按附表二所示應繼分比例分配。 54 債權 對張○瑞之3萬3,690元　  同上 55 債權 對張○福之3萬3,690元 同上 56 債權 對張○長之3萬3,690元 同上 57 債權 對張○財之3萬3,690元 同上 58 債權 對張○征之1萬9,083元 同上 59 債權 對張○華之9,541元　  同上 60 債權 對劉○之2,196元 同上 61 債權 對劉張○玉之8,785元  同上 62 債權 對張○貞之1萬4,409元 同上 63 債權 對張○吉之1萬4,409元 同上 64 債權 對張陳○雪之1萬4,409元 同上 65 債權 對張○雄之4,390元  同上 66 債權 對張○輝之4,390元  同上 67 債權 對張○桂之2萬350元   同上 68 債權 對張○雄之1萬3,569元  同上 69 債權 對黃○葏之1萬2,719元 同上 70 債權 對張○銘之1萬2,719元 同上 71 債權 對張○誠之6,359元　  同上 72 債權 對張○逞之6,359元   同上 73 債權 對張○偉之1萬2,719元 同上 74 債權 對張○忠之15萬4,406元  同上 75 債權 對張○田之8萬7,552元  同上 76 債權 對張○上之6,734元 同上 77 債權 對張○瑞之1萬580元　  同上 78 債權 對吳張○娥之7,694元　  同上 79 債權 對張○琴之6萬1,324元   同上 80 債權 對張○進之6萬5,415元 同上 81 債權 對張○壹之1萬1,545元　  同上 82 債權 對張○春之1萬1,545元  同上 83 債權 對張○鉛之1萬1,545元  同上 84 債權 對張○禎之2萬1,830元 同上 85 債權 對張○生之2萬1,830元 同上 86 債權 對張○承之1萬9,103元 同上 87 債權 對張○坤之8萬2,953元  同上 88 債權 對張○惠之6萬1,455元  同上 89 債權 對張○靜之4萬165元　  同上 90 債權 對張○瑋之2萬82元  同上 91 債權 對張○婷之2萬82元  同上 92 債權 對張○勳之2萬82元  同上 93 債權 對邱○貞之5,019元 同上 94 債權 對張○恩之5,019元 同上 95 債權 對張○群之5,019元 同上 96 債權 對張○涵之5,019元 同上 97 債權 對張○郎之27萬9,979.31元 同上 98 債權 對張○芬之1,690元　  同上 99 債權 對張○蘭之1,690元  同上 100 債權 對張○琴之1,690元  同上 101 債權 對江張○珠之1,690元   同上 

附表二：

編號 姓名 應繼分比例 1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高雄市榮民服務處（即Ａ０２之遺產管理人） 1/4 2 Ａ０９ 1/4 3 Ａ１０ 1/4 4 Ａ１１（被代位人） 1/4 






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家繼訴字第122號
原      告  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男州  
代  理  人  李香穎  
訴訟代理人  李正良律師
被      告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高雄市榮民服務處即張
            明達之遺產管理人


法定代理人  劉雅魁  
訴訟代理人  郭倍宏  
            胡智詠  
            孫育康  
            蔡國閔  
被      告  A09  


            A10  


被代位人即
受告知  人  A11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代位分割遺產事件，經臺灣高雄地方法院以113年度雄補字第661號裁定移送前來，本院於民國115年3月2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與被代位人Ａ１１就被繼承人Ａ０１所遺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其分割方法如附表一「分割方法」欄所示。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四分之一，其餘由被告各按附表二所示應繼分比例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本件被告Ａ０９、Ａ１０經合法通知，均未於本院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且核無家事事件法第51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原告係被代位人Ａ１１之債權人，對Ａ１１有新臺幣（下同）32萬5,651元之債權及利息，並取得臺灣高雄地方法院（下稱高雄地院）核發之106年司執字第108530號債權憑證在案。被繼承人Ａ０１於民國99年7月17日死亡，遺有附表一所示遺產（下稱系爭遺產），其繼承人為Ａ１１、被告Ａ０９、Ａ１０及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高雄市榮民服務處（下稱高雄榮服處，原繼承人Ａ０２於107年1月9日死亡，經本院裁定選任被告高雄榮服處擔任Ａ０２之遺產管理人），其等應繼分比例各如附表二所示。嗣系爭遺產中如附表一編號1至8所示不動產部分已完成繼承登記，惟Ａ１１現已陷於無資力，且無其他財產可供清償，系爭遺產查無不能分割之情形，Ａ１１怠於請求分割遺產，致使原告無法實現債權，原告為保全債權，爰依民法第242條、第1164條規定，代位Ａ１１訴請分割系爭遺產等語。並聲明：如主文第1項所示。
二、被告部分：
　㈠被告高雄榮服處答辯略以：對系爭遺產分割方式沒有意見等語。
　㈡被告Ａ０９、Ａ１０均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為聲明或陳述。
三、本院之判斷：
　㈠經查，原告主張Ａ１１尚積欠其32萬5,651元及利息未清償，而Ａ１１之父即被繼承人Ａ０１死亡後遺有系爭遺產，Ａ１１、被告Ａ０９、Ａ１０及高雄榮服處（原繼承人Ａ０２於107年1月9日死亡，經本院裁定選任被告高雄榮服處擔任Ａ０２之遺產管理人），被繼承人Ａ０１之繼承人已分別於105年12月16日、111年12月2日、115年3月24日就附表一編號1至8所示不動產完成公同共有之繼承登記，應繼分比例則如附表二所示，而系爭遺產無不能分割之情形，且就系爭遺產亦無不能分割之約定，然迄今未能達成分割協議等情，業據原告提出高雄地院106年司執字第108530號債權憑證、繼續執行紀錄表、高雄市地籍異動索引、土地登記第二類謄本、戶籍謄本、股份有限公司變更登記表、系爭遺產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在卷可參（高雄地院113年度補字第661號卷第13至39頁、本院卷二第5至349頁），並有戶籍資料、本院108年度司繼字第5608號、111年度司家催字第230號民事裁定、高雄○○○○○○○○113年9月5日高市鳳戶字第11370631700號函及檢附戶籍資料、財政部高雄國稅局113年9月5日財高國稅徵資字第1132110714號函及被繼承人之遺產稅逾核課期間案件證明書、財政部高雄國稅局鳳山分局113年9月9日財高國稅鳳營字第1131045396號函及被繼承人之遺產稅免稅證明書、土地建物查詢資料及高雄地院103年度訴字第949號民事判決等件附卷足佐（本院卷一第33至41、43至48、67至71、73至75、77至83頁、本院卷三第111至115、117至166、253至331、341至486頁），堪認原告上開主張為真。
　㈡債務人怠於行使其權利時，債權人因保全債權，得以自己之名義，行使其權利，民法第242條前段定有明文。又代位權係債權人代行債務人之權利，代行者與被代行者之間，必須有債權債務關係之存在，否則即無行使代位權之可言，並以債權人如不代位行使債務人之權利，其債權即有不能受完全滿足清償之虞而有保全債權之必要始得為之。倘債之標的與債務人之資力有關，如金錢之債，其債務人應就債務之履行負無限責任時，代位權之行使自以債務人陷於無資力或資力不足為要件（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301號判決參照）。又繼承人有數人時，在分割遺產前，各繼承人對於遺產全部為公同共有。繼承人得隨時請求分割遺產。但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151條、第1164條亦分別明定。查Ａ１１因積欠原告前開債務尚未清償，且其名下財產除公同共有之系爭遺產及現值5,000元之房屋1間外，已無其他財產足敷清償原告債權而陷於無資力（本院卷三第77至87頁Ａ１１之税務T-Road資訊連結作業查詢結果），又Ａ１１與被告Ａ０９、Ａ１０及高雄榮服處於被繼承人Ａ０１死亡後共同繼承系爭遺產，而系爭遺產查無不能分割情事，且全體繼承人亦未達成分割協議等節，有如前述，則原告主張Ａ１１怠於行使遺產分割請求權致原告無法執行受償，應屬有據，為保全其債權，本件原告代位Ａ１１提起本件訴訟，請求判決分割系爭遺產，自無不合。
　㈢又共有物之分割，依共有人協定之方法行之；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或於協議決定後因消滅時效完成經共有人拒絕履行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命為下列之分配：一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但各共有人均受原物之分配顯有困難者，得將原物分配於部分共有人。二原物分配顯有困難時，得變賣共有物，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或以原物之一部分分配於各共有人，他部分變賣，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以原物為分配時，如共有人中有未受分配，或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者，得以金錢補償之，民法第824條第1項、第2項、第3項分別明定。而分割之方法，固可由法院自由裁量，不受共有人主張之拘束，但仍應斟酌當事人之聲明，共有物之性質、經濟效用及全體共有人利益等，公平裁量。關於系爭遺產之分割方法，原告主張Ａ１１及被告Ａ０９、Ａ１０及高雄榮服處應就被繼承人Ａ０１所遺如附表一所示遺產，依分割方法欄所示方法分割一節，經被告高雄榮服處到庭表示沒有意見（本院卷四第23頁），而其餘被告則迄未提出任何方案或意見，從而，本院認原告主張之分割方法尚屬公平適當，亦不損害債務人權利，應予准許。　
四、綜上所述，原告本於債權人之地位，依民法第242條、第1164條規定，請求本院准許其代位Ａ１１分割系爭遺產，為有理由，應予准許，爰判決如主文第1項所示。　　
五、末因共有物分割、經界或其他性質上類似之事件涉訟，由敗訴當事人負擔訴訟費用顯失公平者，法院得酌量情形，命勝訴之當事人負擔其一部，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定有明文。本件原告代位Ａ１１請求分割遺產，兩造互蒙其利，如僅由敗訴之被告負擔，顯失公平，本件訴訟費用應由原告依附表二編號4所示Ａ１１之應繼分比例負擔，餘由被告Ａ０９、Ａ１０及高雄榮服處各按其等應繼分比例分擔，始為公平，併此敘明。　　
六、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第85條第1項但書、第385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8　　日
　　　　　　　　　家事第三庭　法　官　陳奕帆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8 　　日
　　　　　　　　　　　　　　　書記官　張淑美
 
附表一：被繼承人Ａ０１之遺產
		編號

		種類

		遺產項目

		分割方法



		1

		土地

		高雄市○○區○○段○○○○段000○0地號（面積248平方公尺；權利範圍：1/4）

		按附表二所示之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



		2

		土地

		高雄市○○區○○段0000地號（面積681平方公尺；權利範圍：1430/0000000 ）

		同上



		3

		土地

		高雄市○○區○○段0000○0地號（面積114平方公尺；權利範圍：1/80）

		同上



		4

		土地

		高雄市○○區○○段0000地號（面積108平方公尺；權利範圍：1/80）

		同上



		5

		土地

		高雄市○○區○○段000地號（面積91平方公尺；權利範圍：1/80）

		同上



		6

		土地

		高雄市○○區○○段000地號（面積7,311平方公尺；權利範圍：1/80）

		同上



		7

		土地

		高雄市○○區○○段000地號（面積80平方公尺；權利範圍：1/80）

		同上



		8

		土地

		高雄市○○區○○段000地號（面積28平方公尺；權利範圍：1/80）

		同上



		9

		存款

		鳳山三民路郵局1萬3,415元

		按附表二所示應繼分比例分配。



		10

		存款

		鳳山區農會5萬5,661元  

		同上



		11

		投資

		裕隆汽車製造股份有限公司（309股）

		以變賣方式分割，所得價金按附表二所示應繼分比例分配。



		12

		投資

		陽明海運股份有限公司（7股）

		同上



		13

		投資

		和益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71股）

		同上



		14

		投資

		金寶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82股）

		同上



		15

		投資

		大魯閣纖維股份有限公司（172股）

		同上



		16

		投資

		台灣農林股份有限公司（19股）

		同上



		17

		投資

		佳能企業股份有限公司（156股
）

		同上



		18

		投資

		興富發建設股份有限公司（316股）

		同上



		19

		投資

		兆赫電子股份有限公司（180股）

		同上



		20

		投資

		日勝生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116股）

		同上



		21

		投資

		明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8股）

		同上



		22

		投資

		美吾華股份有限公司（25股）

		同上



		23

		投資

		勝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0股
）

		同上



		24

		投資

		京元電子股份有限公司（973股
）

		同上



		25

		投資

		希華晶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37股）

		同上



		26

		投資

		創見資訊股份有限公司（9股）

		同上



		27

		投資

		中國鋼鐵股份有限公司（108股
）

		同上



		28

		投資

		揚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30股）

		同上



		29

		投資

		億光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173股）

		同上



		30

		投資

		李長榮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54股）

		同上



		31

		投資

		神達電腦股份有限公司（254股）

		同上



		32

		投資

		矽品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316股）

		同上



		33

		投資

		正新橡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116股）

		同上



		34

		投資

		泰山企業股份有限公司（164股）

		同上



		35

		投資

		楠梓電子股份有限公司（142
股）　　　　　　　　　　 

		同上



		36

		投資

		日月光半導體製造股份有限公司（29股）

		同上



		37

		投資

		晶元光電股份有限公司（38股）

		同上



		38

		投資

		聯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44股）

		同上



		39

		投資

		仕欽科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115股）

		同上



		40

		投資

		台光電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138股）

		同上



		41

		投資

		源益農畜企業股份有限公司（511股）

		同上



		42

		投資

		三富（500股）　 

		同上



		43

		投資

		大洋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40股）

		同上



		44

		投資

		台橡股份有限公司（759股）

		同上



		45

		投資

		台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11股）

		同上



		46

		投資

		東訊股份有限公司（506股）

		同上



		47

		投資

		廣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41股）

		同上



		48

		投資

		友達光電股份有限公司（30股）

		同上



		49

		投資

		寶祥實業建設股份有限公司（730股）

		同上



		50

		投資

		皇昌營造股份有限公司（102股
）

		同上



		51

		投資

		欣興電子股份有限公司（109股
）

		同上



		52

		投資

		訊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61股）

		同上



		53

		債權

		對張○紀之8萬9,842元 

		按附表二所示應繼分比例分配。



		54

		債權

		對張○瑞之3萬3,690元　 

		同上



		55

		債權

		對張○福之3萬3,690元

		同上



		56

		債權

		對張○長之3萬3,690元

		同上



		57

		債權

		對張○財之3萬3,690元

		同上



		58

		債權

		對張○征之1萬9,083元

		同上



		59

		債權

		對張○華之9,541元　 

		同上



		60

		債權

		對劉○之2,196元

		同上



		61

		債權

		對劉張○玉之8,785元 

		同上



		62

		債權

		對張○貞之1萬4,409元

		同上



		63

		債權

		對張○吉之1萬4,409元

		同上



		64

		債權

		對張陳○雪之1萬4,409元

		同上



		65

		債權

		對張○雄之4,390元 

		同上



		66

		債權

		對張○輝之4,390元 

		同上



		67

		債權

		對張○桂之2萬350元  

		同上



		68

		債權

		對張○雄之1萬3,569元 

		同上



		69

		債權

		對黃○葏之1萬2,719元

		同上



		70

		債權

		對張○銘之1萬2,719元

		同上



		71

		債權

		對張○誠之6,359元　 

		同上



		72

		債權

		對張○逞之6,359元  

		同上



		73

		債權

		對張○偉之1萬2,719元

		同上



		74

		債權

		對張○忠之15萬4,406元 

		同上



		75

		債權

		對張○田之8萬7,552元 

		同上



		76

		債權

		對張○上之6,734元

		同上



		77

		債權

		對張○瑞之1萬580元　 

		同上



		78

		債權

		對吳張○娥之7,694元　 

		同上



		79

		債權

		對張○琴之6萬1,324元  

		同上



		80

		債權

		對張○進之6萬5,415元

		同上



		81

		債權

		對張○壹之1萬1,545元　 

		同上



		82

		債權

		對張○春之1萬1,545元 

		同上



		83

		債權

		對張○鉛之1萬1,545元 

		同上



		84

		債權

		對張○禎之2萬1,830元

		同上



		85

		債權

		對張○生之2萬1,830元

		同上



		86

		債權

		對張○承之1萬9,103元

		同上



		87

		債權

		對張○坤之8萬2,953元 

		同上



		88

		債權

		對張○惠之6萬1,455元 

		同上



		89

		債權

		對張○靜之4萬165元　 

		同上



		90

		債權

		對張○瑋之2萬82元 

		同上



		91

		債權

		對張○婷之2萬82元 

		同上



		92

		債權

		對張○勳之2萬82元 

		同上



		93

		債權

		對邱○貞之5,019元

		同上



		94

		債權

		對張○恩之5,019元

		同上



		95

		債權

		對張○群之5,019元

		同上



		96

		債權

		對張○涵之5,019元

		同上



		97

		債權

		對張○郎之27萬9,979.31元

		同上



		98

		債權

		對張○芬之1,690元　 

		同上



		99

		債權

		對張○蘭之1,690元 

		同上



		100

		債權

		對張○琴之1,690元 

		同上



		101

		債權

		對江張○珠之1,690元  

		同上







附表二：
		編號

		姓名

		應繼分比例



		1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高雄市榮民服務處（即Ａ０２之遺產管理人）

		1/4



		2

		Ａ０９

		1/4



		3

		Ａ１０

		1/4



		4

		Ａ１１（被代位人）

		1/4










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家繼訴字第122號

原      告  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男州  

代  理  人  李香穎  

訴訟代理人  李正良律師

被      告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高雄市榮民服務處即張

            明達之遺產管理人



法定代理人  劉雅魁  

訴訟代理人  郭倍宏  

            胡智詠  

            孫育康  

            蔡國閔  

被      告  A09  



            A10  



被代位人即

受告知  人  A11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代位分割遺產事件，經臺灣高雄地方法院以113年度雄補字第661號裁定移送前來，本院於民國115年3月2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與被代位人Ａ１１就被繼承人Ａ０１所遺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其分割方法如附表一「分割方法」欄所示。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四分之一，其餘由被告各按附表二所示應繼分比例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本件被告Ａ０９、Ａ１０經合法通知，均未於本院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且核無家事事件法第51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原告係被代位人Ａ１１之債權人，對Ａ１１有新臺幣（下同）32萬5,651元之債權及利息，並取得臺灣高雄地方法院（下稱高雄地院）核發之106年司執字第108530號債權憑證在案。被繼承人Ａ０１於民國99年7月17日死亡，遺有附表一所示遺產（下稱系爭遺產），其繼承人為Ａ１１、被告Ａ０９、Ａ１０及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高雄市榮民服務處（下稱高雄榮服處，原繼承人Ａ０２於107年1月9日死亡，經本院裁定選任被告高雄榮服處擔任Ａ０２之遺產管理人），其等應繼分比例各如附表二所示。嗣系爭遺產中如附表一編號1至8所示不動產部分已完成繼承登記，惟Ａ１１現已陷於無資力，且無其他財產可供清償，系爭遺產查無不能分割之情形，Ａ１１怠於請求分割遺產，致使原告無法實現債權，原告為保全債權，爰依民法第242條、第1164條規定，代位Ａ１１訴請分割系爭遺產等語。並聲明：如主文第1項所示。

二、被告部分：

　㈠被告高雄榮服處答辯略以：對系爭遺產分割方式沒有意見等語。

　㈡被告Ａ０９、Ａ１０均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為聲明或陳述。

三、本院之判斷：

　㈠經查，原告主張Ａ１１尚積欠其32萬5,651元及利息未清償，而Ａ１１之父即被繼承人Ａ０１死亡後遺有系爭遺產，Ａ１１、被告Ａ０９、Ａ１０及高雄榮服處（原繼承人Ａ０２於107年1月9日死亡，經本院裁定選任被告高雄榮服處擔任Ａ０２之遺產管理人），被繼承人Ａ０１之繼承人已分別於105年12月16日、111年12月2日、115年3月24日就附表一編號1至8所示不動產完成公同共有之繼承登記，應繼分比例則如附表二所示，而系爭遺產無不能分割之情形，且就系爭遺產亦無不能分割之約定，然迄今未能達成分割協議等情，業據原告提出高雄地院106年司執字第108530號債權憑證、繼續執行紀錄表、高雄市地籍異動索引、土地登記第二類謄本、戶籍謄本、股份有限公司變更登記表、系爭遺產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在卷可參（高雄地院113年度補字第661號卷第13至39頁、本院卷二第5至349頁），並有戶籍資料、本院108年度司繼字第5608號、111年度司家催字第230號民事裁定、高雄○○○○○○○○113年9月5日高市鳳戶字第11370631700號函及檢附戶籍資料、財政部高雄國稅局113年9月5日財高國稅徵資字第1132110714號函及被繼承人之遺產稅逾核課期間案件證明書、財政部高雄國稅局鳳山分局113年9月9日財高國稅鳳營字第1131045396號函及被繼承人之遺產稅免稅證明書、土地建物查詢資料及高雄地院103年度訴字第949號民事判決等件附卷足佐（本院卷一第33至41、43至48、67至71、73至75、77至83頁、本院卷三第111至115、117至166、253至331、341至486頁），堪認原告上開主張為真。

　㈡債務人怠於行使其權利時，債權人因保全債權，得以自己之名義，行使其權利，民法第242條前段定有明文。又代位權係債權人代行債務人之權利，代行者與被代行者之間，必須有債權債務關係之存在，否則即無行使代位權之可言，並以債權人如不代位行使債務人之權利，其債權即有不能受完全滿足清償之虞而有保全債權之必要始得為之。倘債之標的與債務人之資力有關，如金錢之債，其債務人應就債務之履行負無限責任時，代位權之行使自以債務人陷於無資力或資力不足為要件（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301號判決參照）。又繼承人有數人時，在分割遺產前，各繼承人對於遺產全部為公同共有。繼承人得隨時請求分割遺產。但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151條、第1164條亦分別明定。查Ａ１１因積欠原告前開債務尚未清償，且其名下財產除公同共有之系爭遺產及現值5,000元之房屋1間外，已無其他財產足敷清償原告債權而陷於無資力（本院卷三第77至87頁Ａ１１之税務T-Road資訊連結作業查詢結果），又Ａ１１與被告Ａ０９、Ａ１０及高雄榮服處於被繼承人Ａ０１死亡後共同繼承系爭遺產，而系爭遺產查無不能分割情事，且全體繼承人亦未達成分割協議等節，有如前述，則原告主張Ａ１１怠於行使遺產分割請求權致原告無法執行受償，應屬有據，為保全其債權，本件原告代位Ａ１１提起本件訴訟，請求判決分割系爭遺產，自無不合。

　㈢又共有物之分割，依共有人協定之方法行之；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或於協議決定後因消滅時效完成經共有人拒絕履行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命為下列之分配：一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但各共有人均受原物之分配顯有困難者，得將原物分配於部分共有人。二原物分配顯有困難時，得變賣共有物，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或以原物之一部分分配於各共有人，他部分變賣，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以原物為分配時，如共有人中有未受分配，或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者，得以金錢補償之，民法第824條第1項、第2項、第3項分別明定。而分割之方法，固可由法院自由裁量，不受共有人主張之拘束，但仍應斟酌當事人之聲明，共有物之性質、經濟效用及全體共有人利益等，公平裁量。關於系爭遺產之分割方法，原告主張Ａ１１及被告Ａ０９、Ａ１０及高雄榮服處應就被繼承人Ａ０１所遺如附表一所示遺產，依分割方法欄所示方法分割一節，經被告高雄榮服處到庭表示沒有意見（本院卷四第23頁），而其餘被告則迄未提出任何方案或意見，從而，本院認原告主張之分割方法尚屬公平適當，亦不損害債務人權利，應予准許。　

四、綜上所述，原告本於債權人之地位，依民法第242條、第1164條規定，請求本院准許其代位Ａ１１分割系爭遺產，為有理由，應予准許，爰判決如主文第1項所示。　　

五、末因共有物分割、經界或其他性質上類似之事件涉訟，由敗訴當事人負擔訴訟費用顯失公平者，法院得酌量情形，命勝訴之當事人負擔其一部，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定有明文。本件原告代位Ａ１１請求分割遺產，兩造互蒙其利，如僅由敗訴之被告負擔，顯失公平，本件訴訟費用應由原告依附表二編號4所示Ａ１１之應繼分比例負擔，餘由被告Ａ０９、Ａ１０及高雄榮服處各按其等應繼分比例分擔，始為公平，併此敘明。　　

六、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第85條第1項但書、第385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8　　日

　　　　　　　　　家事第三庭　法　官　陳奕帆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8 　　日

　　　　　　　　　　　　　　　書記官　張淑美

 

附表一：被繼承人Ａ０１之遺產

編號 種類 遺產項目 分割方法 1 土地 高雄市○○區○○段○○○○段000○0地號（面積248平方公尺；權利範圍：1/4） 按附表二所示之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 2 土地 高雄市○○區○○段0000地號（面積681平方公尺；權利範圍：1430/0000000 ） 同上 3 土地 高雄市○○區○○段0000○0地號（面積114平方公尺；權利範圍：1/80） 同上 4 土地 高雄市○○區○○段0000地號（面積108平方公尺；權利範圍：1/80） 同上 5 土地 高雄市○○區○○段000地號（面積91平方公尺；權利範圍：1/80） 同上 6 土地 高雄市○○區○○段000地號（面積7,311平方公尺；權利範圍：1/80） 同上 7 土地 高雄市○○區○○段000地號（面積80平方公尺；權利範圍：1/80） 同上 8 土地 高雄市○○區○○段000地號（面積28平方公尺；權利範圍：1/80） 同上 9 存款 鳳山三民路郵局1萬3,415元 按附表二所示應繼分比例分配。 10 存款 鳳山區農會5萬5,661元   同上 11 投資 裕隆汽車製造股份有限公司（309股） 以變賣方式分割，所得價金按附表二所示應繼分比例分配。 12 投資 陽明海運股份有限公司（7股） 同上 13 投資 和益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71股） 同上 14 投資 金寶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82股） 同上 15 投資 大魯閣纖維股份有限公司（172股） 同上 16 投資 台灣農林股份有限公司（19股） 同上 17 投資 佳能企業股份有限公司（156股 ） 同上 18 投資 興富發建設股份有限公司（316股） 同上 19 投資 兆赫電子股份有限公司（180股） 同上 20 投資 日勝生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116股） 同上 21 投資 明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8股） 同上 22 投資 美吾華股份有限公司（25股） 同上 23 投資 勝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0股 ） 同上 24 投資 京元電子股份有限公司（973股 ） 同上 25 投資 希華晶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37股） 同上 26 投資 創見資訊股份有限公司（9股） 同上 27 投資 中國鋼鐵股份有限公司（108股 ） 同上 28 投資 揚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30股） 同上 29 投資 億光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173股） 同上 30 投資 李長榮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54股） 同上 31 投資 神達電腦股份有限公司（254股） 同上 32 投資 矽品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316股） 同上 33 投資 正新橡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116股） 同上 34 投資 泰山企業股份有限公司（164股） 同上 35 投資 楠梓電子股份有限公司（142 股）　　　　　　　　　　  同上 36 投資 日月光半導體製造股份有限公司（29股） 同上 37 投資 晶元光電股份有限公司（38股） 同上 38 投資 聯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44股） 同上 39 投資 仕欽科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115股） 同上 40 投資 台光電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138股） 同上 41 投資 源益農畜企業股份有限公司（511股） 同上 42 投資 三富（500股）　  同上 43 投資 大洋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40股） 同上 44 投資 台橡股份有限公司（759股） 同上 45 投資 台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11股） 同上 46 投資 東訊股份有限公司（506股） 同上 47 投資 廣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41股） 同上 48 投資 友達光電股份有限公司（30股） 同上 49 投資 寶祥實業建設股份有限公司（730股） 同上 50 投資 皇昌營造股份有限公司（102股 ） 同上 51 投資 欣興電子股份有限公司（109股 ） 同上 52 投資 訊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61股） 同上 53 債權 對張○紀之8萬9,842元  按附表二所示應繼分比例分配。 54 債權 對張○瑞之3萬3,690元　  同上 55 債權 對張○福之3萬3,690元 同上 56 債權 對張○長之3萬3,690元 同上 57 債權 對張○財之3萬3,690元 同上 58 債權 對張○征之1萬9,083元 同上 59 債權 對張○華之9,541元　  同上 60 債權 對劉○之2,196元 同上 61 債權 對劉張○玉之8,785元  同上 62 債權 對張○貞之1萬4,409元 同上 63 債權 對張○吉之1萬4,409元 同上 64 債權 對張陳○雪之1萬4,409元 同上 65 債權 對張○雄之4,390元  同上 66 債權 對張○輝之4,390元  同上 67 債權 對張○桂之2萬350元   同上 68 債權 對張○雄之1萬3,569元  同上 69 債權 對黃○葏之1萬2,719元 同上 70 債權 對張○銘之1萬2,719元 同上 71 債權 對張○誠之6,359元　  同上 72 債權 對張○逞之6,359元   同上 73 債權 對張○偉之1萬2,719元 同上 74 債權 對張○忠之15萬4,406元  同上 75 債權 對張○田之8萬7,552元  同上 76 債權 對張○上之6,734元 同上 77 債權 對張○瑞之1萬580元　  同上 78 債權 對吳張○娥之7,694元　  同上 79 債權 對張○琴之6萬1,324元   同上 80 債權 對張○進之6萬5,415元 同上 81 債權 對張○壹之1萬1,545元　  同上 82 債權 對張○春之1萬1,545元  同上 83 債權 對張○鉛之1萬1,545元  同上 84 債權 對張○禎之2萬1,830元 同上 85 債權 對張○生之2萬1,830元 同上 86 債權 對張○承之1萬9,103元 同上 87 債權 對張○坤之8萬2,953元  同上 88 債權 對張○惠之6萬1,455元  同上 89 債權 對張○靜之4萬165元　  同上 90 債權 對張○瑋之2萬82元  同上 91 債權 對張○婷之2萬82元  同上 92 債權 對張○勳之2萬82元  同上 93 債權 對邱○貞之5,019元 同上 94 債權 對張○恩之5,019元 同上 95 債權 對張○群之5,019元 同上 96 債權 對張○涵之5,019元 同上 97 債權 對張○郎之27萬9,979.31元 同上 98 債權 對張○芬之1,690元　  同上 99 債權 對張○蘭之1,690元  同上 100 債權 對張○琴之1,690元  同上 101 債權 對江張○珠之1,690元   同上 

附表二：

編號 姓名 應繼分比例 1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高雄市榮民服務處（即Ａ０２之遺產管理人） 1/4 2 Ａ０９ 1/4 3 Ａ１０ 1/4 4 Ａ１１（被代位人） 1/4 





